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作業要點 

更新日期：113.06 

一、本要點依身心障礙者醫療及輔助器具費用補助辦法第六條規定訂定之。 

二、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一)設籍本市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二)依據高雄市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標準表規定須經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或公立醫

療機構診斷並註明確有裝配輔助器具之必要者。 

(三)申請補助項目未獲政府醫療補助、社會保險給付或其他同性質補助者。 

三、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之各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印章。 

 (二)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三)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依標準表所列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或公立醫療機構所出具三個月內醫師診斷證明書

及相關治療師評估表。 

 (五)低收入戶者應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六)其他依標準表規定應檢具之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得委由他人代為辦理；代辦人除應檢具前項各款文件外，應出具委託書並備妥身分

證備查。 

四、本要點之補助標準如下： 

 (一)輔助器具類別、最高補助金額、最低使用年限及補助對象等事項。 

 (二)購置或承製輔具費用低於最高補助金額者，依其實際購置或承製費用核算補助額度。 

 (三)補助項目每人每年以二項輔具為限。 

 (四)輔具中心如有適當實物可供使用者，須優先媒合使用輔具資源中心之二手輔具，若有合

適二手輔具不願使用堅持新購者，則核定之補助金額將減半。 

五、本要點所需經費由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社會局年度預算支應，並依每月平均分

配之補助經費作總量管制。 

六、申請人提出申請補助前，不得先行購置或裝配輔助器具。經獲核准補助者，應於期限內

購置完成，並檢附下列文件辦理核銷： 

(一)購買輔具之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購買日期須自核准日起三個月內)。 

(二)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三)其他： 

1.委託書（非身心障礙者本人郵局帳號者須附）。 

2.特製車之行照、駕照及改裝後照片乙張（行照及駕照需經發照機關加註使用“特製車”

字樣，申請「特製三輪機車、特製三輪機車改裝或機車倒退輔助器」補助者須附)。 

3.使用輔具照片乙張(標準表未規定者免附）。 

七、經核定輔具補助者，於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得就同一項目再提出申請。惟願意接受補助原

輔具零件維修費（消耗品除外）再繼續使用者，原輔具零件維修費補助額度以補助標準

表每項輔具最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十為上限，使用年限以每項輔具之二分之一最低使用

年限計算。 

八、針對有疑義及評估不實之輔具補助申請案件，將由本市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專案審查

小組』召開會議重新檢視複核申請內容是否覈實，並依該小組委員之決議為後續辦理依

據。 



 

九、申請人因詐欺或虛偽不實之申請而獲得補助者，除追回已領之補助費用外，涉及刑事責

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十、其他規定： 

  (一)本府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專案審查小組」複查決議須重新評估者，需至指定之醫療

院所重新評估並開立評估報告書後再提出申請。 

  (二)若為植物人、四肢癱瘓、使用呼吸器或移動有生命危險持重度身心障礙手冊之民眾，

經評估確實缺乏家庭支持系統及運輸困難者，可優先申請本市輔具資源中心職能治療

師到宅開立評估報告書，惟民眾需自付到宅開立評估報告書費用。申請本市輔具資源

中心治療師到宅評估，確認個案實有該項輔具使用需求並開立評估報告書者，即免再

加附醫師診斷證明書。 

  (三)申請媒合使用本市輔具資源中心之二手輔具者每次須自付借用保證金，並須簽立契約

書於 1年借用期滿需將該輔具歸還輔具資源中心進行檢測保養。另，使用二手輔具期

間若因人為不可抗之天然緣由造成損壞者，可逕洽輔具資源中心辦理免費維修服務。 

 

 

 

阮綜合醫院關心您  諮詢電話：出院準備服務 (07)5354533 

    113.06 引用自：高雄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法規體系>社會局>第166項行政規則  

                https://outlaw.k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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